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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2026 年度门头沟区财政局 

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
 

一、部门情况说明 

（一）部门性质、职责等情况 

区财政局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市委关于财政工作的方针政

策、决策部署和区委有关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

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.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管理方

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。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区中长期

财政计划。分析预测全区收入形势，参与制定本区重大经济

决策和政策，研究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对经济运行实施调控和

综合平衡本区财力的建议。 

2.承担本区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，编制本区年度预

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。组织制定经费开支标准、定额，负责

审批部门（单位）的年度预决算。受区政府委托，向门头沟

区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本区预算及其执行和调整情况，向门头

沟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。负责本区预

决算公开工作，并指导、督促、检查各部门及镇街的预决算

公开工作。负责办理和监督市、区两级财政对本区的经济发

展支出、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，参与拟定基建投资有

关政策，落实相关基建财务管理制度。承担预算评审管理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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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本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负责政府性基金管理。

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。管理财政票据。执行彩票管理

有关办法，按规定管理彩票资金。 

4.组织制定本区国库管理制度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，指

导和监督本区国库业务，负责国库现金管理的有关工作。编

制政府财务报告并组织实施。 

5.拟定本区政府采购政策制度并监督管理。承担区级部

门执法执勤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定编、配备更新、处置

和用车监督管理工作。 

6.贯彻执行政府债务管理的制度和政策。依法制定本区

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办法。依法依规拟定政府防范债务风险

的措施。管理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对本区的贷款业务。

对本区金融机构实施财务监管。 

7.牵头编制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。根据区政府授权，

集中统一履行地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。拟订本区行政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办法，按照规定管理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。制定需要全区统一规定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的配置标准和相关政策。 

8.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。

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，收取区本级企业国有

资本收益。参与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。负责财政

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的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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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负责管理本区会计工作，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，执行

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。按规定承担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

作。负责代理记账资格审批工作。 

10.负责组织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研究建立本

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和评价体系。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

相关建议。 

11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12.职能转变。 

（1）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，创新工作方式，构建发

展、规划、财政、金融等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，强化经

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，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工

作机制，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。 

（2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，推

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理顺区和镇街收入划分，

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区和镇街关系。完善

转移支付制度，优化转移支付分类，规范转移支付项目，增

强各镇街统筹能力。逐步统一预算分配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

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。全面

落实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管理，完善监督制

度。 

（3）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落实中央及北京市

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，严控法定限额内债务风险，着力防

控隐性债务风险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 

13.有关职责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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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与北京市门头沟区税务局等部分的有关职责分工。

区财政局负责制定并贯彻落实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，

负责非税收入账户、收缴方式、退付退库等管理。北京市门

头沟区税务局等部门按照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等有关规

定，负责做好非税收入申报征收、会统核算、缴费检查、欠

费追缴和违法处罚等工作，有关非税收入项目收缴信息与财

政部门及时共享。 

（2）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区

财政局负责制定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

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实行

集中管理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等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，制

定具体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，接受区财政局的指导和监

督。 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 

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下属 9家事业单位，分别为北京

市门头沟区资产服务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综合服务保

障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中心、北

京市门头沟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源建设

服务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财政监督检查所、北京市

门头沟区财政局预算编审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绩效

考评中心、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。 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 

2026 年收入预算 4,732.14 万元，比 2025 年 4,523.57

万元增加 208.57 万元，增长 4.6%。主要原因为预算人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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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。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4,732.14 万元,比 2025 年

4,523.57 万元增加 208.57 万元；本年非财政拨款收入 0.00

万元,比 2025 年 0.00 万元增加 0.00 万元。 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 

2026 年支出预算 4,732.14 万元，比 2025 年 4,523.57

万元增加 208.57 万元，增长 4.6%。主要原因为预算人数增

加。 

（一）基本支出。基本支出预算 4,522.36 万元，占总

支出预算95.6%，比 2025年 4,353.94万元增加168.42万元，

增长 3.9%。 

（二）项目支出。项目支出预算 209.78 万元，比 2025

年 169.63 万元增加 40.15 万元，增长 23.7%。 

四、财政拨款"三公"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

2026 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3.12 万元，比 2025

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 0.47 万元，下降 3.5%，

主要原因：经费标准变化。其中： 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6 年预算数 0.00 万元。 

2.公务接待费。2026 年预算数 4.62 万元，主要用于接

待公务来访人员等方面。 

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。2026 年预算数 8.50 万

元，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.00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预算 8.50 万元，主要用于公车维修保养、加油、过桥

过路费等方面。 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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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

24.56 万元。 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

预算 344.97 万元。 
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

截至 2025 年底，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共有车辆 5 台，

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1 台（套）。2026 年预算安排中，

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（套）。 

（四）财政拨款重点项目情况 

委托中介服务项目 135.00 万元：用于对纳入区级财政

预算安排的项目，包括财政性投资的工程类项目的预算、决

（结）算评审项目、非工程类的信息化项目、大型活动类项

目、设备购置类项目、应急抢险工程类项目等，组织社会力

量参与财政评审工作。发挥财政评审在预算管理中的定量基

础和技术支撑作用。 

（五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名

称：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，收费依据：计价格

[2000]1567 号、京财综[2006]3112 号、京发改[2013]2842

号，执收主体：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，收费部门：北京市

门头沟区财政局，收费标准：每人每科 56 元，收入预计 14.56

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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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名

称：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，收费依据：计价格

[2000]1567 号、京发改[2013]2842 号，执收主体：北京市

门头沟区财政局，收费部门：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，收费

标准：每人每科 56 元，收入预计 23.52 万元。 

六、名词解释 

1.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

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

2.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

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 

3.“三公”经费：指本部门（单位）当年预算中财政拨

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

公务接待费预算数。 

4.机关运行经费：指为本部门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

法管理事业单位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

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。包括办公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

费、福利费、维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

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

5.财政委托业务支出：反映财政委托评审机构进行财政

投资评审和委托建设银行等机构代理业务发生的支出。 

 

 第二部分  2026 年度门头沟区财政局 

部门预算报表 

 

附件：2026 年度门头沟区财政局部门预算报表 


